
证券代码：600821        证券简称：金开新能        公告编号：2023-099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接受流动性支持方：公安县君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安君

能”）。 

 提供流动性支持方：金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有限”），

为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流动性支持金额：金开有限向公安君能提供总额不超过

39,000.00万元流动性支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开有限为公安君能提供担保余额为 0万元 （不

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上述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

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1,458,705.78 万元（不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5.21%，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特别风险提示：公安君能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况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近日，金开有限控股子公司公安君能就湖北公安狮子口 100MW 光伏项目 （以

下简称“公安光伏项目”）向邮政储蓄银行荆州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 39,000 万元贷款，金开有限为此向邮储银行出具《关于向湖北公安狮子口

100MW 光伏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函》（以下简称 “ 《流动性支持函》”），承



诺在上述贷款期内向公安君能提供总额不超过 39,000 万元的流动性支持。另一

股东湖北中科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湖北中科”）因担保能力未获得

银行认可，本次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湖北中科已将其持有的公安君能 49%股权对

应享有的表决权、分红权等全部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给金开有限代为

行使。公安君能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等

方面具有控制权，可有效防控提供流动性支持的相关风险。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如下： 

被担保人：公安县君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22MA49PFMQ2N 

成立时间：2021 年 3 月 10 日 

公司地址：公安县狮子口镇新建街 250 号 

法定代表人：纪鹏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构成及其比例：金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51%，湖北中科能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持股 4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2年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6,043,315.80 575,592,771.64 

负债总额 668,713,315.80 500,353,232.07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637,899,407.07 461,334,197.08 

资产净额 57,330,000.00 75,239,539.57 

营业收入 0.00 28,892,336.54 

净利润 0.00 15,633,113.91 

 

（二） 被担保人基本信息如下： 

 

 

 

 

 

 

 

三、《流动性支持函》的主要内容 

金开有限控股子公司公安君能向邮储银行荆州分行申请贷款 39,000.00 万

元，金开有限承诺在贷款期内,若公安君能在借款合同中所指定的还款日及付息

日未能按时归还借款合同项下本息的情况，金开有限将采用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安

君能进行增资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以弥补还款资金缺口，确保贷款本息按时足额

还款。 

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提供流动性支持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信誉良好，运作正常，不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目前无逾期

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可以保障其获得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具有必要性。

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和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3年度对外担保的

议案》，同意 2023 年度对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

司净增加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60 亿元，有效期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开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中科能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司 

公安县君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1% 49% 



之日起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关于 2023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本次担保在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458,705.78 万元（不

含本次），其中上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金额为 0元，上述数额分别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21%和 0%，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2 日 

 


